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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114年度作業手冊

履約期間：114年08月01日-115年7月31日
招標案號：LP5-11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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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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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保障範圍：
凡非因疾病所引起的外來突發事故。(承保24小時)
例如：交通意外等事故(酒後駕車、自殺不予理賠)。

保障對象：
教育部所轄之各級公、私立大專校院具有學籍之校外實習學生(以記載於被保險
人名冊內者為限)。

履約期間：
自114年08月01日00時至 115年07月31日24時止。

保險期間：
可投保⼀年、11個月、10個月、9個月、8個月、7個月、6個月、5個月、4個
月、3個月、2個月、1個月、1日(超過1日不滿1個月視為1個月)

投保人數：
每張保單最低投保人數為5人。
(⼀律採記名入單，如需印製團體保險卡，請於要保書上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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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項目 承保內容 保險額度

A 意外身故 200萬元

B 意外失能 依失能等級給付10萬 ~ 200萬元

C 意外傷害事故門診醫療 最高給付5萬元

D 意外傷害事故住院醫療 每日給付1,000元

C+D項目合計最高給付5萬元

保障內容：
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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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身故保險金：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
生之日起⼀百八⼗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但超過⼀百八⼗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
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失能保險金：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遭受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
生之日起⼀百八⼗日以內致成附表所列失能程度之⼀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金，
其金額按該表所列之給付比例計算。
但超過⼀百八⼗日致成失能者，受益人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
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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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節錄部分)

保障計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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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說明
意外傷害事故門診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百
八⼗日內以全⺠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經醫院或診所以門診⽅式治療時，本公司
按該被保險人門診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負擔及
不屬全⺠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費⽤核付「意外傷害事故門診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不以全⺠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門診治療；或前往不具有全⺠健康保險
之醫院或診所門診治療者，致各項醫療費⽤未經全⺠健康保險給付，本公司依被保
險人實際支付之費⽤之百分之六⼗五給付，但最高給付金額仍受前項之限制。

門診
係指被保險人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診療，但不包含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
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理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意外傷害事故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百
八⼗日以內住院治療時，每日給付新臺幣壹仟元「意外傷害事故住院醫療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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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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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投保/加退保文件受理信箱：skiad5@skinsurance.com.tw

分區聯絡窗口:

第二區吳小姐 (02)2507-5335分機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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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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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填欄位已用*標註

2.立同意書人處請簽章
(※未成年人或受有監護宣告者，法
定代理人/監護人欄位請務必填妥。)

第1頁，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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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申請的理賠項目檢附對應文件
2.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第2頁，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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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3頁

填寫完畢後請將申請書及理賠應檢
附的文件寄至各區窗口。



14

14

Ｑ＆Ａ



15

15

 由疾病所引起的意外事故。

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故意⾏為(自殺、自殘等)。

 犯罪⾏為。

 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
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哪些事故是不能理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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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保險所生的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2
年不行使而消滅。

理賠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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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到理賠申請書及應檢附文件備齊後，經
審核無誤將於15日內給付。

理賠作業需要幾天？


